附件1
山区单村供水工程智能化加药适用模型研究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

一、项目内容
1. 基础数据采集：在福建省山区选取不少于10个村级水厂，开展水源水质普查，采集pH值、浊度、供水流量等关键参数及加药运行记录。

2. 系统集成与模型训练：集成分析流量、pH值、浊度核心因子，开展PAC絮凝剂加药模型研究与训练，构建人工智能轻量化智能化加药决策模型。

3. 模型验证：以出水浊度为核心指标，采集新水源样本数据代入模型比对验证，确保模型在复杂水质工况下正确、稳定适用。

4. 消毒加药分析应用：分析归纳工程常用消毒方式、影响因素及运行数据，形成山区单村供水消毒加药数据体系，提供定量运维参考。

二、服务时间
1.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
2、进度安排：

（1）2026年5月底前：完成工作大纲制定与水源水质调查。

（2）2026年10月底前：提交研究报告初稿，按照采购单位要求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，完成后续相关工作。
（3）2026年12月底前：召开专家审查会，修改完善并形成最终研究报告。
三、提交成果

提交《福建省山区单村供水工程的智能化加药模型研究报告》，并通过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组织的专家审查。

四、技术服务质量要求

1. 数据采集全面、真实、代表性强，覆盖福建山区典型单村供水工程。

2. 模型构建科学合理，精准揭示水质、流量与加药量的内在关联，具备实时响应与精准控制能力。

3. 模型验证充分，可适配山区水质波动工况，稳定性与适用性达标。

4. 研究成果贴合基层管护实际，降低专业依赖，具备可落地性与实用价值。
    5.研究报告内容完整、逻辑严谨，符合专家审查标准与农村供水智能化技术要求。
附件2

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山区单村供水工程智能化加药适用模型研究

项目采购报价单
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　 年    月  日
报价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价表：

	序
号
	货物
名称
	品牌型号
	规格技术指标
	数量
	单
位
	单价
（元）
	小计
（元）
	最高限价（元）

	1
	山区单村供水工程智能化加药适用模型研究
	——
	——
	1
	项
	
	
	370000


说明：（1）报价总价应包含上述服务以及相关税费等一切、
费用；
报价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，视为无效报价。
 合计总报价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
附件3
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致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：
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

联系地址和电话: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:

一、我单位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
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
供应商名称(单位公章):

 年   月   日

注:

1.我单位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(含自然人)；

2.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否则，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，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。

